
海口市总工会
关于转发海南省总工会《关于评选2018-2019年度海南省工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（园区）总工会，产业工会，市直属各基层工会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海南省总工会《关于印发<关于评选2016-2017年度海南省工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琼工办发[2018]96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《关于评选2016-2017年度海南省工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工作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按方案要求认真贯彻执行。由于时间紧、任务重，请务必于2018年6月5日前将所有材料统一上报至我会组宣部汇总，我会将优中选优上报省总工会。
参评对象：职工之家、职工小家、优秀工会工作者可在已获评市级荣誉基础的对象中选择参评；优秀工会积极分子，优秀工会之友按评选方案要求选择对象。
申报方式：原材料一式三份[1、申报表；2、考核打分表；3、职工之家（或小家）报告材料或个人事迹材料]，上报单位考核内容须齐全存档以备上级工会抽检。电子版请发至邮箱3250786286@qq.com，联系电话：66103056  邱锦琳。

附件：
1、2016年度海口市先进基层工会、优秀工会工作者、模范职工之家、模范职工小家名额分配表
2、海南省总工会《关于印发<关于评选2016-2017年度海南省工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琼工办发[2018]96号）及其附件1-17(电子版发布，可自行打印使用)
3、历年已获海口市模范职工之家、职工小家、优秀工会工作者荣誉名单(电子版发布，可自行打印使用)


海口市总工会
2018年5月30日

